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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近日，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标江苏省徐州市环卫
市场化保洁项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环卫市场化保洁项目（标段三）；
2、招标人：徐州市城市管理局；
3、招标代理机构：江苏中际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4、总中标金额：46,053,542.16 元；
5、服务期限：3 年；
6、服务的主要内容及范围：道路保洁（路面保洁、机械化作业、环卫设施管养维

护）；道路绿化带捡拾；野广告清理、护栏清洗；道路垃圾前端分类收集运输；非机动
车停放区域的垃圾清理、停车线施划及停车秩序规范；立交桥保洁及立面清洗；公
厕保洁（含粪便清运）；作业范围内的除雪、重大活动保障等应急任务；环卫管理机

构交办的临时性任务等。
二、项目公示的内容
详见徐州政府采购网（http://� www.ccgp-xuzhou.gov.cn）发布的《徐州市城市管

理局环卫市场化保洁项目公开招标中标结果公告》。
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项目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对后续市场开拓产生积极影响，并对公司未

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风险提示
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973 证券简称：侨银环保 公告编号：2020-051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成都康弘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72 号）核
准，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弘药业”、“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公开发行了 1,63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康弘转债，债券代码：
128098），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163,000.00 万元。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柯潇
先生配售康弘转债 600,000 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68%。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
披露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中已公告了上述信息。 具体内容详
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近日，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柯潇先生发来的告知函， 柯潇先生于

2020 年 5 月 8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
康弘转债合计 600,000 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68%，本次减持后，柯潇先生不再持
有康弘转债，具体变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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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0-040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股票简称：*ST 天娱；股

票代码：002354）于 2020 年 5 月 6 日至 5 月 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1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未发现

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2、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公司已披露的市场环境、内外部
生产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经公司自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4、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5、公司已向第一大股东问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回复其存
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或在股票
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8 日

股票代码：002354 股票简称：*ST 天娱 编号：2020-038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鉴于公司第六届第十五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根
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召开 2020 年度第一
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代表讨论并表决，选举张俊法先生和卢兰花女士担任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

职工监事简历

张俊法先生：中国国籍，1977 年生，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 张俊法先生现任公司
工会主席兼公司玉环基地行政部经理，历任于公司保卫科、法务部、办公室等。

张俊法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张俊法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
所规定的情形。

卢兰花女士：中国国籍，1978 年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英国曼彻斯特 MBA，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会员。 卢兰花女士现任公司财务分析 & 控制经理，历
任格瑞夫柔性包装中国事业部会计经理，运萨包装制品（杭州）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邦祥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会计主管。

卢兰花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卢兰花女士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
所规定的情形。

股票代码：002032 股票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2020-028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控股股东昇兴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昇兴股份”）于 2020 年 5 月 9 日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了 《关于控股股东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45），现对本次交易情况进行补充说明，补充的内容如下：

原公告内容：
2020 年 5 月 8 日，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昇兴股份”）收

到公司控股股东昇兴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昇兴控股”）的《关于减持昇兴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告知函》，获悉昇兴控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 1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

补充后内容为：
2020 年 5 月 8 日，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昇兴股份”）收

到公司控股股东昇兴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昇兴控股”）的《关于减持昇兴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告知函》，获悉昇兴控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 1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 本次股份受让方为河北养元智汇饮品
股份有限公司。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关于控股股东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达到 1%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45）的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752 证券简称：昇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6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达到 1%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国聚
隆精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隆精工”）以人民币 1,038.35 万元（含税）向刘翔
先生出售土地、 房产。 详见公司 2020 年 1 月 7 日、2020 年 1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上刊登的 《关于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08）、《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2020 年 5 月 9 日，聚隆精工收到通知，相关的土地、房产已在宁国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 且前期聚隆精工已收到了刘翔先生支付的全部转
让价款，本次交易已完成。

备查文件
1、《不动产权证书》；
2、网上银行电子回单。
特此公告。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300475 证券简称：聚隆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6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4.4.1（二十五）条之规定，上
市公司最近三十六个月内累计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次公开谴责的， 深圳证券交
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ST 东海洋，股票代码：002086，以
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发
布的《关于对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
决定》（深证上〔2020〕270 号）。 因公司已于 2019� 年 6 月 4 日收到深交所发布的《关
于对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深
证上〔2019〕317 号），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三十六个月内累计受到深交所二次公
开谴责。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二十五）条之规定“上市公司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累计受到深交所三次公开谴责的， 深交所有权决定终止其股票
上市交易”，公司股票交易存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将认真吸取教训，加强公司治理，强化内部控制，积极通
过规范管理运作不断做大做强公司主业、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消除公司股票交易存
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情形。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086 证券简称：ST 东海洋 公告编号： 2020-031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存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20� 年 5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召开 2020 年第 16 次工作会
议，对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未获得审核通过，审核意见为：“标的资产持续盈利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相关规定”。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文件，待公司收到相关文件后将另行公

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洁能 公告编号：2020-046
债券代码：122159 债券简称：12 亿利 02
债券代码：136405 债券简称：14 亿利 02
债券代码：163399 债券简称：20 亿利 01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2020 年 4 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 4 月销售商品鸡 1,148.19 万

只，销售收入 29,559.71 万元，同比变动幅度分别为 9.83%、5.17%，环比变动幅度分
别为 0.14%、-1.99%。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上述数据
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原因说明
2020 年 4 月，公司商品鸡销售数量、收入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公司 2020 年的

养殖规模同比增加，2020 年 4 月的出栏量同比上升， 致使公司 2020 年 4 月商品鸡

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三、风险提示
1、公司主营业务为父母代肉种鸡养殖、雏鸡孵化、饲料生产、商品代肉鸡养殖

与屠宰、鸡肉产品加工、销售。 上述披露仅为公司商品鸡的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
务。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商品鸡销售价格大幅波动（上升或下降）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
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746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0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份商品鸡销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0 日收到
德国汉堡卫生当局颁发的依诺肝素钠原料药、 肝素钠原料药、 硫酸软骨素原料药
GMP 证书，现将具体信息公告如下：

企业名称：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检查场地：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白山路 7 号
认证产品：依诺肝素钠原料药（首次通过认证）
肝素钠原料药（证书更新）
硫酸软骨素原料药（证书更新）
有效期：通过检查之日起三年

证书编号：依诺肝素钠原料药：DE_HH_01_GMP_2020_0021
肝素钠原料药：DE_HH_01_GMP_2020_0022
硫酸软骨素原料药：DE_HH_01_GMP_2020_0023
发证机构：德国汉堡卫生当局（BGV）
公司上述产品取得德国汉堡卫生当局 GMP 证书标志着公司原料药肝素钠和

硫酸软骨素钠可以继续在欧盟市场销售,为原料药依诺肝素钠在规范市场的销售奠
定基础。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675 股票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0-043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原料药依诺肝素钠、肝素钠和硫酸软骨素钠取得

德国汉堡卫生当局颁发的 GMP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9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相关议案，现就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
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事宜承诺如下：

公司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
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583 证券简称：捷昌驱动 公告编号：2020-033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

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行政许可
大厅”项下查询，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系统的通知，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符
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收文编号为 200991。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证监会进一步审核， 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
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5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 2019 年 5 月 10 日与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长安宁 - 陕西金
地置业信托贷款单一资金信托信托合同》。 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5 月 11 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利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2019-20）。

2019 年 6 月 20 日，公司收到该产品收益 129.83 万元；2019 年 9 月 19 日，公司

收到该产品收益 291.33 万元；2019 年 12 月 19 日， 公司收到该产品收益 288.17 万
元；2020 年 3 月 20 日，公司收到该产品收益 288.17 万元；2020 年 5 月 9 日，公司收
到该产品本金 10,000 万元及收益 148.83 万元，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610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2020-19 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的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未获得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浩洋股份”）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１０８．２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５１９号文
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１０８．２０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１，２６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４３．２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５２．０９元 ／股。

浩洋股份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按市
值申购定价发行“浩洋股份”Ａ股８４３．２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
中止等方面的规定，并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Ｔ＋２日）
８：３０－１６：００，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股数，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若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
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
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初步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
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
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２，６８１，２７７
户，有效申购数量为７４，５８０，４０３，０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４９，１６０，８０６个，起始号码
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４９１６０８０６。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８４４．９２４４５
倍，高于１５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５０．００％的股票，
即１，０５４．２０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１０．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８９７．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９０％。

回拨后， 本次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９３０．６６３１７
倍，中签率为０．０２５４４０９９９６％。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１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１０栋３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
（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
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１日

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中证网，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证券时报网，
网址ｈｔｔｐ： ／ ／ ｍ．ｓｔｃｎ．ｃｏｍ ／ ；证券日报网，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供投资者
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新产业
（二）股票代码：３００８３２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４１，１６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４，１２０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

无老股转让，新增股份均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发行人：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联系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锦绣东路２３号新产业生物

大厦二十一层
３．联系人：张蕾
４．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８６５４００６２
５．邮箱：ｓｎｉｂｅｉｎｆｏ＠ｓｎｉｂｅ．ｃｎ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保荐代表人：张冠峰、吕洪斌
３．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０１Ａ、０２、０３、

０４）、１７Ａ、１８Ａ、２４Ａ、２５Ａ、２６Ａ
４．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２６楼
５．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０３０

发行人：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１日


